
（第1面）104年農林漁牧業普查

漁業普查表

主辦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本漁業表共填 張； 張



本表是第

一、104年貴戶全年漁
業經營情形為何
？

二、104年底戶內人口共
有幾人？

(一)未滿15歲（指 90 年1月1日以後出生者） (二)滿15歲以上（指 89 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

女 人男 人 女 人男 人

核 定 機 關 ：

核 定 文 號 ：

實 施 日 期 ：

普查資料標準日：

行 政 院

院臺農字第1030038931號
民國105年4月1日至5月31日
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

本普查依據統計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辦
理統計時，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
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本表所填資料，係供研訂整體農業發展計
畫與施政決策等應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
不作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據實填報。

（指在本戶共同居住並營共同
生活之人口）

統一
編號 5

表號連續編號普查區村（里）鄉（鎮市區）

填表日期：105 年 月 日

五、104年底可從事養繁殖的面積有多少？

（獨資漁戶用）

（代號）

地址：
縣
(市) 鄰 弄段 巷 號 樓 室

鄉(鎮
市區)

村
(里)

路
(街)

單位
名稱： （ ）

衖

受訪人
姓名：

聯絡
電話：

(一)漁業經營情形 （限註記一項）

生產漁產品（含漁撈、養繁殖）

未生產漁產品但有提供休閒服務

未從事漁業

＊未從事漁業係指擁有漁業資源卻未生產漁產
品，且無以漁業生產設備、場所等提供休閒
服務。

無養繁殖面積 ＊若養繁殖口（處）之所在地區、所有權屬、主要養繁殖水產生物、養繁殖類型、利用目的、
觀光休閒或使用水源有一項不同時，請分筆填寫。

＊養繁殖口（處）不論有無作業，均應查填；若超過 6 筆時，請另以空白普查表續填。有，全年養繁殖情形

指
導
員

審
核
員

抽
核
人
員

普
查
員

主要養繁殖水產生物代號

止水式魚塭養繁殖

流水式魚塭養繁殖

循環式魚塭養繁殖

淺海養繁殖

箱網養繁殖

其他養繁殖

全年休養

養繁殖類型代號所有權屬代號

.自有自用

.租（借、占）用

國、公有地

.租（借、占）用

私有地

.接受委託經營

利用目的代號

單養

混養

繁殖

買成魚供人垂釣

全年未使用

使用水源代號

地下水

海水

河川、水庫水

淡水混用

面積換算公式
1甲﹦10分﹦100厘﹦0.97公頃﹦97公畝；1公頃﹦100公畝；
1坪﹦0.033公畝；1平方公尺﹦0.01公畝

.淡海水混用
（以淡水為主）

（以海水為主）

其他水源

全年未使用

＊主要養繁殖水產生物若為草魚則填寫「01鯉魚類」；臺灣鯛則填寫

「08吳郭魚類」；錦鯉魚則填寫「12觀賞魚類」；牛蛙則填寫「29
其他水產生物」。

＊漁撈使用的漁船不可填計。

六、104年底養繁殖使用的漁船有多少？

無養繁殖使用的漁船

有，年底艘數 ；漁 筏 艘 無動力舢舨 艘 動力漁船 艘；

年底養繁殖面積

(除箱網養殖以立方公尺為單
位外，其餘均以公畝為單位)

序
號

所在地區

鄉（鎮市區）名稱 代號（見手冊）
( 代號 )( 代號 )( 代號 )( 代號 ) ( 代號 )

有 無
（代號）

所有
權屬

主要養繁殖
水產生物

養繁殖
類型

利用
目的

觀光
休閒

使用
水源

1

2

3

4

5

6

淡海水混用

漁船統一編號之CT別

專營娛樂漁船：

舢舨：

漁筏： 動力漁船：

＊ 。

四、104年全年「在沿岸、河川或湖泊之不使用漁船採捕作業」
情形為何？

無「在沿岸、河川或湖泊之不使用漁船採捕作業」

有，主要採捕方式代號

三、104年底漁撈使用的漁船有多少？

＊主要漁撈方式請依年內作業時間最長者查填。若本漁船年內均無作業，則依持有漁業執照登記的主要
漁撈方式查填其代號。

＊漁船（含專營娛樂漁船）不論有無作業，均應逐艘查填；若超過 4 艘時，請另以空白普查表續填。無漁撈使用的漁船

有，全年漁撈作業情形

序
號

1

2

3

4

漁船種類

有 無
（代號）

CT

CT

CT

CT

噸

漁筏
無動力舢舨
動力漁船

（含動力舢舨）

漁船統一編號
之CT別

漁船噸位

有 無
（代號）

主要
漁撈方式

觀光
休閒

採捕
作業

4

本表採光學閱讀機（OCR）輸入，請使用藍、黑色細字中性筆註記「」
及書寫，不可超出方格外；書寫錯誤時，請用修正帶更正；務必保持本表
平整清潔。
數字請正楷靠右填寫，前面空白不用補 0。

戶長或
負責人
姓名：

(二)未從事漁業主要原因 （限註記一項）

高齡或生病

成本太高

養繁殖口（處）受災或受污染

勞力不足

漁船被扣或維修中

其他

配合地區性休養

 

主要漁撈（採捕）方式代號

水產生物因災害、疾病減產或損失： 其他，請說明：

（請填寫水產生物名稱）

附記欄



（第2面）

十五、104年全年戶內人口從事自家漁業外工作情形為何？

有人從事自家漁業外工作日數全年超過30日或收入超出2萬元。

無人符合上述條件

陸
上

臺澎金馬 大陸港澳 其他地區

常僱員工

臨時員工

常僱員工

員工種類
性別

男 女

(人) 來源 (人)

十三、104年底從事自家漁業工作之外僱種類及來源人數有幾人？（不含業主及自家人力）

無外僱員工

有外僱員工
＊若1人兼有海、陸上作業時，則歸屬海上作業人員。

海
上

不支薪資人員

臨時員工

不支薪資人員

十四、104年底戶內滿15歲以上人口的特性與工作狀況為何？
＊請將民國 89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者逐一填寫；

若人數超過 6 人時，請另以空白普查表續填。

104年全年從事自家漁
業工作日數 （代號）

稱謂

性別 （代號）

出生年次 （民國年）

教育程度
（代號）

漁業身分 （代號）

104年全年主要工作狀況

（與戶長之關係，如
父、母、配偶、長
子等）

1 2 3 4 5 6

男

女

戶長

（代號）

.自營漁業工作
受僱漁業工作
自營漁業外工作
受僱漁業外工作

料理家務
求學及準備升學
疾病、養老
其他

全年主要工作狀況代號

.  無
1∼29日

30∼59日
60∼89日

90∼149日
150∼179日
180∼249日
250日以上

漁業工作日數代號

.不識字

.小學及自修

.國（初）中

教育程度代號

.高中（職）

.大專及以上

.  指揮者
決策關係人
決策關係人兼承接者

承接者
非上述者

漁業身分代號

（經常或預期僱用
達 6 個月以上）

（經常或預期僱用
達 6 個月以上）

（僱用未達 6 個月）

（僱用未達 6 個月）

（無酬的勞力幫助者）

（無酬的勞力幫助者）

十六、104年全年漁業相關收入有多少？（請就各項收入來源分別填寫，不可重複計算，且不扣除各項成本支出）

自家初級漁產品銷售收入
（不含自食、投入加工、休閒服務
及各項漁業補助收入）

千元

億 萬

休閒漁業服務收入（如休閒體驗
、門票、住宿、餐飲、商品販賣等）

委外加工漁產品銷售收入

自行加工漁產品銷售收入
（含加工費收入）

千元

千元

（限註記一項）

七、104年全年主要經營
漁業種類為何？

遠洋漁業

近海漁業

沿岸漁業

內陸漁撈業

海面養殖業

內陸鹹水養殖業

淡水養殖業
（請按全年生產價值最多者
註記一項）

十、104年全年主要經營
休閒漁業類型為何？

＊休閒漁業係指以漁業生產
設備、場所等，提供民眾
休閒之漁業活動事業。

利用漁船經營之遊樂事業

利用養繁殖口（處）經營之遊樂事業

複合式經營之遊樂事業

利用漁業設施經營之遊樂事業

未經營休閒漁業

八、104年全年自家初級
漁產品生產銷售分
配情形為何？

＊請由上列分配對象，填寫全年銷售收入或投入加工、休閒等
漁業相關事業產值最多者之代號

（可複選）

全部自食自用（餽贈）、全年無收成或僅供休閒體驗

有直接銷售或投入加工、休閒等漁業相關事業，分配對象為

漁民團體

批發市場

零售商、專賣店

販運商、批發商

超市、量販店

加工廠

大消費戶（如餐飲業）

出口商

一般消費者

其他

國外基地
（限遠洋漁業註記）

＊分配對象原則上係以銷售
時實際支付款項者認定，
若經由共同運銷方式銷售
，仍請依實際銷售對象註
記。

＊分配對象中漁民團體係指
依法組織之漁會、產銷班
及漁產品生產合作社；大
消費戶係指餐飲業或機關
、工廠、軍隊、監所及學
校的伙食團。

＊主要經營漁業種類請依問項三∼五漁撈與養繁殖作業情形判定，
若無法依生產價值判斷時，則改以全年投入成本較多者判斷。

＊以自家漁業資源以外場所
經營漁業相關事業，且須
有自家初級漁產品投入。

十一、104年全年經營漁
業加工、休閒以外
之相關事業為何？

九、104年全年自家初級
漁產品加工情形為
何？

自行加工 無自行及委外加工委外加工

（可複選）
＊初級漁產品之簡易處理不能視為加工，如放血、去鱗（殼）、去內臟、冷藏、水煮等。

月份 1 2 3 4 5 6

男

女

男

女

月份 7 8 9 10 11 12

十二、104年各月份從事自家漁業工作之外僱人力有幾人？ （不含業主及自家人力）

＊外僱人力係指全年有參與漁業工作（生產、加工或休閒）相關之僱工人力，包含常僱員工、臨時員工及
不支薪資人員（無酬的勞力幫助者），但不包含換工。

＊若該月份僱用人數不固定時，請以最多用人數按性別比例計算填寫。

無外僱人力

有，全年外僱情形

主要分配
對象代號

（ 指揮者限填1人）

有人符合上述條件
該戶以自家漁業收入為主

該戶以自家漁業外收入為主

 

自家初級漁產品投入漁業
相關事業之設算金額

＊若 、 、 項有金額者或問項十一註記 者，應設算投入自家初級漁產品生產價值。

千元

千元

自家初級漁產品可銷售收入
（ ＋ ）之生產成本費用占比

％

＊生產成本費用不含自家人力薪資設算、地租及
購買固定資產之支出及折舊費用。

（含自行、委外加工）

（如漁會、產銷班）

販售門市

網路銷售

未經營漁業相關事業

（可複選）

其他

漁產品外銷

有經營漁業相關事業
＊選項註記 者，須設算

投入自家初級漁產品生
產價值，並計入問項十
六之「 自家初級漁產
品投入漁業相關事業之
設算金額」。

餐飲店 攤販


